附件2

部门项目单位自评总结报告
（公用事业行业监管费）

一、项目支出基本情况
市财政局2021年下达公用事业行业监管费项目预算36万元，资金已全部到位，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未执行。该资金作为我单位2021年公用行业监管科对全市公用事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工作。
二、项目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我单位根据《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市级预算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结合“三定方案”职责，各相关科室及局属二级单位积极配合下，以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作为责任单位，公用行业监管科作为参与机构完成本次项目绩效自评工作。
三、项目单位自评结果及分析
（一）总体评价结论
 该项目年度资金预算总额4万元，其中当年财政拨款4万元，年初预算数4万元，全年预算数4万元，全年执行数4万元，自评得分10分，实施单位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。
（二）指标分析
1、数量指标：指标1:监督管理企业数量（包含县区），年度指标值≤116个，实际完成值116个；
2、质量指标：指标1：完成省定市定任务目标，年度指标值完成，实际完成值完成；
3、时效指标：指标1：公用行业监督时效，年度指标值全年，实际完成值全年；
4、成本指标：指标1：公用事业行业监管工作经费，年度指标值≤4万元，实际完成值4万元；
5、经济效益指标：指标1：企业管控带动，年度指标值显著，实际完成值显著；
6、社会效益指标：指标1：粪公用行业企业规范化经营，年度指标值规范，实际完成值规范；
7、生态效益指标：无；
8、可持续影响指标：无；
9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指标1:公用行业监管企业满意度，年度指标值100%，实际完成值100%；
以上总体分数100分，该项目设置绩效目标为7项，完成7项，不存在偏差现象，全年执行数4万元已完成。
4、 项目单位自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
本次自评当中暂无发现问题，下一步继续了解并加强学习预算绩效管理。
5、 五、项目单位自评工作建议及预算安排建议
无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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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项目单位自评汇总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预算执行率
	产出指标得分率
	效益指标得分率
	满意度指标得分率
	自评得分
	是否有较大偏差

	1
	公用事业行业监管费
	4
	4
	100%
	50
	30
	10
	100
	否






